兴化市乡村发展基金会2026年助困项目申报表

      乡镇（街道）分会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：2026年   月  日
	基
本
情
况
	申  报  人
	
	所 属 村 名
	

	
	身份证号码
	

	
	联 系 电 话
	
	家庭成员（名）
	

	
	劳动力（名）
	
	承包面积（亩）
	

	
	2025年人均收入
	
	2025年底低收入
在  册  号  码
	

	申报
理由
	




	村两委会公示后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	乡镇分会和服务中心（民政）审查意见
	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	乡镇街道政府审核意见
	
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	市乡村发展基金会审批意见
	签字（盖章）         2026年  月  日


注：1、本表由乡镇分会在认真调查基础上填写，确保内容真实准确。2、申报人一定要是民政部门登记的低收入户。3、本表须在项目对象所属村公示一周以上。4、本表务必于5月底前申报。5、本表上报时须附申报人兴化市农商行卡复印件一并上报。
